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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黑龙江地区的职官建置，据记载可追溯到北朝时期。但在1907年(清光绪三

十三年)之前．其设置始终是单纯军事或军政合一的机构。因此，黑龙江地区行政

官制的施行晚于内地其它省份。

大约在公元5世纪前期，一部分夫余人北渡那河(今东流松花江)，在今乌裕

尔河及通肯河流域一带建立了豆莫娄政权。“其君长皆以六畜名官，邑落有豪

帅”，即与夫余王国的官制大体相同。直到8世纪前期豆莫娄(或作大莫卢、达末

娄)灭亡为止，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及豪帅等官职，一直是

其官职中的主要建置。

唐朝时期．黑龙江地区相继建置了渤海、黑水、室韦等3个都督府。唐王朝在

其所辖的诸民族地区“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

世袭”。允许各族首领按照各自传统方式自行处理内部事务，但要接受朝廷边州

都督或都护的管领与节制o『唐王朝还向渤海、黑水等都督府派驻长吏，对其进行

监督与控制。渤海都督府，也称为忽汗州都督府(698—926年)。其官制大体上以

唐朝的制度为模式?建置京、府、州、县等行政区域，对境内居民进行统治。

辽时，黑龙江地区分属于东京道、上京道所管，建置了节度使司、国王府、大

王府等军政机构及府、州等行政区划。其中除诸府、州归辽廷的南面朝官管辖外，

其余建置均归北面朝官所管。 ．

金时，黑龙江地区作为“龙兴之地”，曾以上京会宁府(今阿城县白城)为其都

城，达S8年之久。所建官制初为女真族传统的“勃极烈”制度，后逐渐袭沿辽、宋

制度。至1153年(贞元元年)南迁燕京后，在黑龙江地区保留了路(府)、州、县的

建制，并与猛安谋克军政组织系统共存，直到金灭亡前夕，均归设置于会宁府的

上京路管辖。

元朝结束南北朝分立局面，实现全国统一后，在东北地区建置了辽阳等处行

中书省·当时的黑龙江地区分属于该省下辖的开元路、水达达路和泰宁路，设置

了若干总管府、万户府、千户府，以及府、州、县等军政机构，并在黑龙江下游及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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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改行省，省治所在齐齐哈尔城。行省公署共辖三道、

七府、六厅、_州、七县。增设了行政地方官。清廷制定了东三省督抚办事要纲及

官职章程．颁布了新官制。黑龙江设巡抚，为一省之长。行省公署内设承宣厅，厅

内设左参赞一人，掌全省机要汇总，考核用人。1910年(宣统二年)，清廷批准黑

龙江设公署幕职分科治事。其中设有吏科，是黑龙江在清朝时期专门管理官吏的

机构。

清朝是封建集权制国家，对官吏管理也建立了与集权制相适应的制度。清朝

时期选用官吏．主要沿用明朝的科举制。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改为兴办学

校，实行“学而优则仕”的选官办法．同时也实行封建的世袭制度。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建立后，将各省巡抚改为都督。黑龙江巡抚改为黑龙

江都督。1914年5月，袁世凯下令公布了省、道、县的官制。在省巡按使的职权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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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规定，省巡按使管辖全省民政各官，对其所辖的地方官有任免、惩戒、奖励和监督

之权。总务处掌理职员履历及进退记录事项。黑龙江铨选地方官员采取举荐与

考试并举。省巡按使每年可保举两名具有相当资格的人员任“荐任职”，其他各官

也可举荐，但需经考试。这种举荐，起到保人的作用，保证入官者效忠民国政府。

1915年对入高等官者，改行文官高等考试，经考试取得“荐任职’’以上职务，报大

总统任免。“委任职”以下．由省辖长官委任。1917年6月至1928年11月，黑龙

江地区战乱频繁．中华民国政府颁法虽多，实际履行甚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于1932年12月，民国黑龙江省政府发布训令：

所属各厅、处一律撤销，所有职员一律遣散。日本侵略者将黑龙江省政府改为公

署，设省长。公署下设5个厅，其中总务厅内设人事科，管理伪官吏。1934年12

月，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伪满洲国开始实行新省制，在今黑龙江省境内成立

龙江、滨江、三江、黑河4个伪省公署和哈尔滨特别市、北满特别区。为了维护其

统治，公署各主要部门均由日本官吏掌管。同时，在省、市、县都安排日本官吏担

任次长，以行监督。主要官吏的调动任用，均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决定，伪政府纯

系傀儡。对伪官吏的任用，需经反复芎奋后才能任实职。黑龙江地区谷省公署甄

用伪县长，经甄别合格者，初任委署；委署6个月期满，调省甄别，确有“成绩”者．

任署理；署理1年期满，由伪省长考核，“成绩”显著者，才能呈报任命为实职。所

谓成绩显著，主要指考查是否忠于日本侵略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派王友矗建中、李桂森等人，中共东北党委会派
李兆麟率抗日联军到哈尔滨；派范式人、赵德尊、杨英杰等到北安；派王钧、陈雷、

张光迪、王节骋、陈大凡等到黑龙江；派王明贵、张瑞麟、刘锡五、于毅夫、朱光等

到齐齐哈尔；派彭旌鲁、李范五、李延禄、刘英勇、董仙侨、张铁军、胡伦、柳润生、

孙为等到佳木斯；派金光侠、陶雨峰、乔书贵等到牡丹江，分另．j开辟工作，建立民

主政权。黑龙江地区通过选举先后建立5省1市的人民政府。人民政府的建立，

宣告反动势力在黑龙江地区的统治彻底结束。从此，人事管理工作完全置于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贯彻执行党的组织路线，并服从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各省

政府设民政厅，厅内设干部科，负责本省干部的录用、调动和任免等事项。在人事

管理中，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按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德才兼备

的方针，建设一支新型的干部队伍。人事部门根据上述方针原则，围绕巩固人民

民主政权和支援新解放区的政治任务，从年轻有为的工人、农民、进步的青年知

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进步人员中吸收录用干部，以充实革命队伍；对旧政权留用
·5。



概 述

的人员逐步进行改造。由于全国正进行解放战争．日伪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以及

各种反动势力和党的叛徒，利用各种方法打入党内和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以及

人民政权中。因此，各省对干部进行严格审查，防止危害党的坏分子混入革命队

伍中来，同时清除坚持反动立场的伪官吏。随着解放战争形势急剧发展，新懈放

区不断扩大，对干部的需要量迅速增加。本着后方支援前方，老区支援新区的原

则，党中央决定从东北抽调干部支援新解放区。截止1949年3月，黑龙江地区抽

调大批干部进关，仅松江省抽调进关干部就有l 342人，其中老干部168人，新

干部1 174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事工作．在各级政府内专设

了人事部门．负责管理干部队伍。各级党委组织部门管理各级领导班子。黑龙江

省和松江省分别建立了人事厅，地、市、县也相应建立人事管理机构。按照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以及省委省政府的指示，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实施管理，使之

适应党的政治任务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国民经济恢复期间，各行各业急需干部，

黑龙江地区的各级人事部门．一手抓招收录用．一手抓培训教育。除继续从进步

的工人、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录用于部外．还培训了高小毕业生，补充干部队

伍。1949年，黑龙江地区干部只有6万多人，到1952年发展到25万人。这批干

部多数被充实到工业、农业和财贸部门工作．还先后抽调3 000多名干部南下．

支援新解放区；1 365名干部支援国防建设；3 744名干部参加抗美援朝的战勤

工作。这些干部，在新巾囤的政权建设、抗荚援朝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建设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的干部队伍政治素质较高，革命意志坚定，但文化程度较低。据1951年

统计，干部队伍中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占干部总数的51．8％，而具有大专文化

程度的仅占1．，1％。两省组织、人事部门采取对策，开展干部培训工作。举办了工

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转业干部文化学校等。短期干部轮训班遍

地开花。与此同时，还抽调干部上工人大学．选送干部到工业、农业专科学校进行

培训。组织在职干部学习政治理论。从而，提高了干部素质，为实行第一个五年计

划提供了干部准备。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事管理工作也有新

的发展。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吸收录用、调配、任免、奖惩、工资、福利、军队转业干

部安置、毕业生分配派遣和干部退休等方面的基本制度。这十年中全省人事工作

曾受一些“左”的影响，在招收、使用干部上，一度出现以家庭出身论优劣，影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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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对一部分干部的合理使用。从总体看．人事管理坚持了为全省经济建设服务，根

据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调配了干部，有重点地分配了大、

中专毕业生和安置军队转业干部。十万官兵转业到黑龙江，艰苦创业，为把北大

荒变成北大仓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开发大庆油田选调了专业技术人员，安置了军

队转业官兵，有力地支援了油田建设。对使用不当的高等学校毕业生进行了调

整．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

经济进行调整，围绕精简整编工作，对干部进行调整、安置和处理工作．全省有

56 317名干部下放到基层。其中77．9％的干部到了农业战线。另把1．．5万名干

部派到工业、财贸等基层单位工作，使国民经济调整任务顺利完成。

“文化大革命”期间，黑龙江省的人事管理制度遭到严重破坏。1967年1月，

群众组织夺了省人民委员会的一切大权，省人事监察厅被迫停止工作，广大干部

受到残酷迫害，许多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

义分子"．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据1969年6月统计，以各种罪名被揪斗的干部达

31 156人。党政机关干部有的被送进“五·七"干校，有的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

班”，有的到农村插队落户或“靠边站”。当时，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被否定。

一些靠造反起家的人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作，少数被群众组织认定为革命领

导干部的人．被结合到革命委员会里工作。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政治委

员会组织组取代了省人事监察厅，主要对干部进行所谓的审查．干部的管理失

控；知识分子被诬为“臭老九”；专业技术人才用非所学；正常的奖惩制度被取消；

． 工资福利工作基本停顿；退休制度不能坚持；军队干部转业中断。十年。文化大革

命”的浩劫，给人事管理造成严重的后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拨乱反正，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正

确轨道上来。人事管理工作得到恢复和加强，并紧紧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

展工作。全省各级人事部门协助党委组织翻If-]平反“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

错案，使一批干部放下包袱．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对“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用

非所学、使用不当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普查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使16 753人回到

专业对口岗位工作。对全省干部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积极地进行了调整。至1982

年底，全省调整14 527人，占两地分居干部总数的96％。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按照建设一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

化、专业化的用人标准，录用了一批闲散在社会上的科技人员。对“以工代干"人

员先后两次进行整顿，把32万思想好．年富力强，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业务专长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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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代干”人员，转为国家正式干部，解决了各基层单位对干部的急需。1982年

7月，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中共黑龙江省委提出发展

轻纺食品工业的战略方针，全省多方筹集人才，采取凋、包、帮、联等方法：支援轻

纺食品工业建设．选调干部5 465人，借用或从省外聘请科技人员近千人，促进

和保证了轻纺食品工业的发展。

1984年lO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体制的变

革，迫切要求干部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人事管理工作开始实行“四个转移”，即

在职能上，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移；在服务方向上，从重点为党政机关干部

服务向重点为专业技术干部服务上转移；在人事管理上．从集权管理向集权与分

权相结合的管理上转移；在工作方式上，从办具体事务向综合研究、制定章法上

转移。从此，人事管理工作更主动地为党的经济建设总任务、总目标服务。与此

同时，对人事制度改革初步进行了尝试。全省乡镇干部相继实行了选举或选聘合

同制，事业单位的干部逐步推行聘任制，允许企业有较大的用人自主权，在解决

干部职务终身制方面迈出可喜的一步。黑龙江省地处边疆，气候寒冷，无霜期短。

据1981年统计，单是防寒消耗物资，平均每人每月比山海关以南省份多支出工

资额的lO％左右。蔬菜、副食价格高，而工资区类别低，造成科技人员外流，边境

和偏远地区以及乡镇企业人才奇缺。针对这种情况，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了

吸引人才与培养人才相结合的方针，制定了招聘人才的政策。各地区也制定了具

有不同特点的优惠政策。这样，一方面稳定了原有的科技人员，另一方面从省内

外吸引人才，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在解决发展乡镇企业急需人才方面．则立

足于自己培养。各地普遍制定了培训计划，急需什么，就培养什么。这种方法时

间短、投资少、见效快，经济效益高。培训班培养了短缺的幼师、建设旌工技术员
20 868人。人才交流工作作为计划调配不可缺少的补充在全省兴起，用市场调

节的方法，逐步解决了人才分布和使用不合理的现象，打破了人才“单位所有”和

“调不出、派不进”的僵局。经过一年半的工作，全省共接待来访人员6万人次，符

合交流条件给予登记的17 300人，给予交流的d 247人。在科技人员中广泛采取

了承包、招聘、借调、兼职等多种形式，组织技术承包项目66项，引进项目21个；

借调使用534人，兼职人员1 869人。广大科技人员大有用武之地，在经济建设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省政府规定，凡从社会上录用干

部，一律实行考试、考核，择优录取，保证干部队伍的质量。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

制，为公安、检察、法院和工商税务等系统选调和录用20 557名干部。大专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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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的分配，主要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集中力量落实毕业生调配计

划．请院校参与编制调配计划，广泛征求用人单位的意见，使调配计划落实得更

合理、更符合实际需要。对优秀毕业生，允许他们在计划内选择单位，以鼓励学生

成为优秀人才。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贯彻了。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自

1985年3月开始，对1984年847名军队转业干部进行了培训，使他们上岗后能

较快地适应工作。

这些筹集、挖掘人才的措施和人事制度的改革，使大量的人才脱颖而出。截

止1985年，全省干部发展到100．5万名。其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18．2

万人，中专文化程度的27．8万人，高中文化程度的18．3万人，初中及初中以下

文化程度的36万人，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干部总数的45．8％。有专业技术职

称的54．1万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2 396人，具有中级职称的46 499人。这

些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存各条战线上起到了骨干作用，从而保证了全省经济体

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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